内教外函[2013]4号
关于举办内蒙古教育系统第十期国家

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英语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院校：

自治区教育厅2013年继续委托内蒙古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举办第十期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英语培训班，现将培训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1、自治区各高等院校推荐的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人员中英语水平未达标者；
2、拟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其他项目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
3、各高校后备推荐出国留学的骨干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
4、各高校其他准备出国学习的教师也可参加培训。
二、培训目标

通过短期语言培训，提高学员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尤其是用英语沟通和交流的能力。采用多种形式的授课方式， 强化学员的词汇能力以及语言实际运用能力，以达到国家规定的出国留学人员的英语水平标准。

三、教学课程安排及教材

开设英语精读、听力、口语、写作等课程，共360学时，聘请内蒙古高等院校经验丰富的教师和外教授课。

教材：国家公共英语考试（PETS 5级）教材。

四、日常管理

学员须脱产参加培训，无特殊原因，一律不得请假，因事、因病、缺课一周者，取消其培训资格。

五、培训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3年4月15日至6月21日，全天授课，晚上适时安排“英语角”等活动。

地点：内蒙古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西区旧图书馆二楼）。

六、培训费用：

 　“西部地区人才培养项目”申报人员的培训费由自治区教育厅承担；预交教材费400元（多退少补）；外地学员可安排食宿（宾悦大酒店青年旅社），费用自理。 
其他项目申报人员适当交纳培训费，教材费、食宿费自理。

七、培训结束
培训人员除了获取自治区教育厅外语培训结业证书外，还将参加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外语水平考试（PETS 5级考试，考试时间：2013年6月1日，考试地点：内蒙古工业大学）。

八、报到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2013年4月6-12日全天。

报到地点：内蒙古农业大学西区旧图书馆二楼国际教育学院教学与培训部。

联系地址：内蒙古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参加培训人员请于2013年4月10日前将报名回执传真至内蒙古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联 系 人：刘翠兰  袁永峰 
电话：0471-4307385/4306360
传真：0471-4307385

教育厅对外合作与交流处联系人：赵晓芳  李刚 

电话/传真：0471-2856510，2856509

    附件：培训班报名回执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对外合作与交流处
二O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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